
銓敘部公告   中華民國 114 年 8 月 26 日 

        部銓四字第 1145867095 號 

 

主旨：預告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5條、第6條、第9條修正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1 條第 2 項及第 154 條第 1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考試院及行政院。 

二、修正依據：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8條之 1第 2項。 

三、旨揭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均登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人事

法規/法規草案項下(網址：http://www.mocs.gov.tw)。 

四、任何人得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 7 日內以書面或電話方式向本部

銓審司第四科承辦人劉庭嘉(電話：02-82366551，傳真：

02-82366563，電子郵件帳號：tchia@mocs.gov.tw，地址：臺北市

文山區試院路 1之 2號)陳述意見。 

 

部    長  施能傑  出國 

政務次長  懷  敍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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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五條、第六條、第九條修正

草案總說明 

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自八十六年五月二十日由

考試院會同行政院訂定施行後，曾歷經七次修正，最近一次於一百十一年

九月十六日修正施行。茲為因應當前少子女化及高齡化之社會發展趨勢，

營造友善職場，爰研修本辦法適度放寬相關規定，共計修正三條條文，其

修正要點如下： 

一、 增列申請育孫留職停薪，各機關不得拒絕之規定，並刪除申請育孫留

職停薪僅得以該孫子女無法受雙親適當養育或有特殊事由者為限之規

定。（修正條文第五條） 

二、 增列申請育孫留職停薪之期間，最長可一次申請至孫子女滿三足歲。

（修正條文第六條） 

三、 增列薦任以下主管人員育孫、侍親留職停薪期間所遺業務，由現職薦

任以下非主管人員代理時，該現職非主管人員之業務，得約聘或約僱

人員辦理。（修正條文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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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五條、第六條、第九條修正

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 公務人員有下列

情事之一者，得申請留職

停薪，除第一款至第三款

各機關不得拒絕外，其餘

各款由各機關考量業務

運作及個案實際情況依

權責辦理： 

一、 養育三足歲以下子

女。 

二、 依家事事件法、兒童

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相關規定與

收養兒童先行共同

生活，其共同生活期

間依前款規定申請

留職停薪。 

三、 照顧三足歲以下孫

子女。 

四、 本人或配偶之直系

血親尊親屬年滿六

十五歲以上或重大

傷病，且須侍奉。 

五、 配偶或子女重大傷

病須照護。 

六、 配偶經服務之公私

部門派赴國外執行

政府工作、因政府公

務需要指派或獲取

政府公費補助出國

進修研究，其期間在

一年以上須隨同前

往。 

七、 受刑事確定判決並

獲准許易服社會勞

動。 

八、 其他經考試院會同

行政院認定之情事。 

第五條 公務人員有下列

情事之一者，得申請留職

停薪，除第一款及第二款

各機關不得拒絕外，其餘

各款由各機關考量業務

運作及個案實際情況依

權責辦理： 

一、 養育三足歲以下子

女。 

二、 依家事事件法、兒童

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相關規定與

收養兒童先行共同

生活，其共同生活期

間依前款規定申請

留職停薪。 

三、 照顧三足歲以下孫

子女。但以該孫子女

無法受雙親適當養

育或有特殊事由者

為限。 

四、 本人或配偶之直系

血親尊親屬年滿六

十五歲以上或重大

傷病，且須侍奉。 

五、 配偶或子女重大傷

病須照護。 

六、 配偶經服務之公私

部門派赴國外執行

政府工作、因政府公

務需要指派或獲取

政府公費補助出國

進修研究，其期間在

一年以上須隨同前

往。 

七、 受刑事確定判決並

獲准許易服社會勞

一、本條依現行條文修正

第一項。 

二、第一項序文及第三款

修正理由，為因應當前

少子女化之現象，提供

完善且具有彈性之留

職停薪制度，使公務人

員得以安心生養，兼顧

家庭及職場工作，考量

育嬰及育孫留職停薪

均為養育 3 足歲以下

幼兒，爰修正序文將公

務人員申請育孫留職

停薪規定增列為各機

關不得拒絕之情事，並

修正刪除第三款之但

書規定，使更具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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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第四款、第五款

所定重大傷病，應由各機

關依申請留職停薪人員

提出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評鑑合格醫院或國外醫

療機構開 具之證明文

件，參酌全民健康保險法

所定重大傷病之範圍覈

實認定之。 

動。 

八、 其他經考試院會同

行政院認定之情事。 

      前項第四款、第五款

所定重大傷病，應由各機

關依申請留職停薪人員

提出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評鑑合格醫院或國外醫

療機構開具之證明文

件，參酌全民健康保險法

所定重大傷病之範圍覈

實認定之。 

第六條  前二條留職停薪

期間，除下列各款情形

外，均以二年為限，必要

時得延長一年： 

一、 依第四條第一項第

一款規定依法應徵

服 兵 役 留 職 停 薪

者，其期間依兵役法

第十六條、替代役實

施條例第七條及預

備軍官預備士官選

訓服役實施辦法第

十六條規定辦理。 

二、 依第四條第一項第

二款、第三款規定國

內外進修留職停薪

者，其期間依公務人

員訓練進修法第十

條至第十二條規定

辦理。 

三、 依第四條第一項第

六款規定借調至受

託處理大陸事務機

構 服 務 留 職 停 薪

者，其期間依有關法

規規定辦理。 

四、 依第四條第一項第

八款規定延長病假

或因公傷病公假期

滿留職停薪者，其期

第六條  前二條留職停薪

期間，除下列各款情形

外，均以二年為限，必要

時得延長一年： 

一、 依第四條第一項第

一款規定依法應徵

服 兵 役 留 職 停 薪

者，其期間依兵役法

第十六條、替代役實

施條例第七條及預

備軍官預備士官選

訓服役實施辦法第

十六條規定辦理。 

二、 依第四條第一項第

二款、第三款規定國

內外進修留職停薪

者，其期間依公務人

員訓練進修法第十

條至第十二條規定

辦理。 

三、 依第四條第一項第

六款規定借調至受

託處理大陸事務機

構 服 務 留 職 停 薪

者，其期間依有關法

規規定辦理。 

四、 依第四條第一項第

八款規定延長病假

或因公傷病公假期

滿留職停薪者，其期

一、 本條依現行條文修正

第五款。 

二、 第五款修正理由，為營

造友善育兒職場，並簡

化相關行政作業程

序，考量育嬰及育孫留

職停薪均為養育 3 足

歲以下幼兒，僅為各家

庭依實際情況及需求

選擇之育兒方式不

同，爰放寬育孫事由得

一次申請最長至孫子

女滿 3足歲止，不受本

條條文有關「留職停薪

期間以二年為限，必要

時得延長一年」之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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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依公務人員請假

規則第五條規定辦

理。 

五、 依第五條第一項第

一款至第三款規定

育嬰、育孫留職停薪

者，其期間最長至子

女、收養兒童、孫子

女滿三足歲止。 

六、 依第四條第一項第

七款或第五條第一

項第七款規定留職

停薪者，其期間依所

受 之 拘 役 宣 告 期

間、易服勞役或易服

社會勞動之執（履）

行期間辦理。 

間依公務人員請假

規則第五條規定辦

理。 

五、 依第五條第一項第

一款、第二款規定育

嬰留職停薪者，其期

間最長至子女、收養

兒童滿三足歲止。 

六、 依第四條第一項第

七款或第五條第一

項第七款規定留職

停薪者，其期間依所

受 之 拘 役 宣 告 期

間、易服勞役或易服

社會勞動之執（履）

行期間辦理。 

第九條 主管人員經核准

留職停薪六個月以上

者，得視業務需要調任為

非主管職務。 

      依第五條第一項第

一款或第二款所定情事

留職停薪六個月以上之

主管人員，經機關於其留

職停薪期間調任非主管

職務者，辦理回職復薪

時，除因服務機關業務調

整而精簡、整併、改制

（隸）、裁撤、移撥其他

機關或經當事人書面同

意者外，應回復原主管職

務。 

      留職停薪人員留職

停薪期間所遺業務，由現

職人員代理或兼辦。薦任

以下非主管人員之留職

停薪期間所遺業務，得以

所代理職務為薦任或委

任官等，分別依約聘僱相

關法令規定約聘或約僱

人員辦理。但委任跨列薦

第九條 主管人員經核准

留職停薪六個月以上

者，得視業務需要調任為

非主管職務。 

      依第五條第一項第

一款或第二款所定情事

留職停薪六個月以上之

主管人員，經機關於其留

職停薪期間調任非主管

職務者，辦理回職復薪

時，除因服務機關業務調

整而精簡、整併、改制

（隸）、裁撤、移撥其他

機關或經當事人書面同

意者外，應回復原主管職

務。 

      留職停薪人員留職

停薪期間所遺業務，由現

職人員代理或兼辦。薦任

以下非主管人員之留職

停薪期間所遺業務，得以

所代理職務為薦任或委

任官等，分別依約聘僱相

關法令規定約聘或約僱

人員辦理。但委任跨列薦

一、 本條依現行條文修正

第四項。 

二、第四項修正理由，現今

少子女化及高齡化社

會趨勢顯著，為營造友

善育兒職場以及公務

人員侍奉直系血親尊

親屬之需求逐漸增加

（111 年至 113 年育

嬰、育孫及侍親留職停

薪人次合計均占各該

年度留職停薪總人次

八成五以上），考量依

第五條第一項第三

款、第四款規定申請育

孫、侍親留職停薪之薦

任以下主管人員於留

職停薪期間所遺業務

由現職薦任以下非主

管人員代理，為適度減

輕代理人員之雙重工

作負擔並兼顧機關業

務推動，爰納入上開情

形得再約聘或約僱人

員辦理該現職薦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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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官等之職務，得約聘或

約僱人員辦理。 

      薦任以下主管人員

依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

至第四款規定辦理留職

停薪期間，其所遺業務，

由現職薦任以下非主管

人員代理時，該現職非主

管人員之業務，得比照前

項規定約聘或約僱人員

辦理。 

任官等之職務，得約聘或

約僱人員辦理。 

      薦任以下主管人員

依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

或第二款規定辦理育嬰

留職停薪期間，其所遺業

務，由現職薦任以下非主

管人員代理時，該現職非

主管人員之業務，得比照

前項規定約聘或約僱人

員辦理。 

下非主管人員之業

務，俾兼顧留職停薪人

員與其他現職人員家

庭價值之實踐，並酌予

修正本項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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